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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2013-02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无锡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概述 

根据无锡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年8月9日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威孚高科”）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实施“退城进园”的议案报告，授权管理层就“退城进园”的事项与政府

及相关部门进行洽谈（公告于2010年8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退城进园”涉及位于无锡市人民西路 107号、运河东路 125 号的土地、房

产及不可搬迁设备。其中涉及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集团”）

的土地、房产（土地面积 138299.1M2、房屋面积 18100.44 M2）,涉及威孚高科房产

（房屋面积 104643.28 M2）及不可搬迁设备，产业集团所属的 207.45 亩土地现由威

孚高科租赁使用。 

公司2013年9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无

锡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的议案。 

公司与无锡市土地储备中心就公司位于无锡市人民西路107号、运河东路125号的

归属于本公司的房产及不可搬迁设备的搬迁补偿款达成了一致，签署了《无锡市国有

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公司将获得50381.16万元搬迁补偿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不

属于关联交易。 

http://finance.ifeng.com/company/data/detail/1616.shtml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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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的签署情况 

经 2013年 9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与无锡

市土地储备中心正式签署《无锡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锡收储合（2013）2号。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当事人 

甲方：无锡市土地储备中心, 乙方：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 无锡

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物 

本合同的标的物为产业集团的土地、房产（土地面积 138299.1M2、房屋面积

18100.44 M2）和威孚高科房产（房屋面积 104643.28 M2）及不可搬迁设备位于人民

西路 107号、运河东路 125号。产业集团所属的 207.45亩土地现由威孚高科租赁使

用。土地四至与范围以锡南国用（2009）第 72 号、第 75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由无

锡市土地勘测队提供的宗地图为准。 

土地包括土地使用权、地上建、构筑物、水、电、气设施等地面附着物、地下

管线及不可搬迁的生产设备配套设施等。  

（三）搬迁补偿款 

根据 《关于加强市区工业布局调整企业搬迁补偿成本核定和资金管理的实施意

见》（锡政发[2008]162 号）有关规定，经中介公司评估和无锡市政府投资评审管理

处复审基础上按锡调整办函[2013]2号文件明确 6.23亿元为整体收购总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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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团的土地和房产价值 11918.84万元, 威孚高科的房产和不可搬迁设备价值

50381.16万元。 

（四）搬迁补偿款的支付方式 

1、在产业集团办理好土地使用权证注销手续后，甲方支付收购补偿款人民币

1000万元，其中产业集团 210万元，威孚高科 790万元； 

2、在威孚高科新厂房建成，并启动生产性机器设备搬迁后十日内，甲方支付收

购补偿款 18390万元，其中产业集团 3867万元，威孚高科 14523万元； 

3、在威孚高科完成生产性机器设备搬迁后十日内，甲方支付收购补偿款人民币

18390万元，其中产业集团 3867万元，威孚高科 14523万元； 

4、在产业集团向甲方交付土地、房产、威孚高科向甲方交付房产、不可搬迁设

备，经甲方验收确认后 10日内，甲方支付收购补偿款人民币 24520万元，其中产业

集团 3974.84万元，威孚高科 20545.16万元。 

（五）搬迁计划 

产业集团、威孚高科须于 2014 年 12 月底前向甲方交付腾空后的完整的土地、

房产及不可搬迁设备等。具体计划如下： 

第一阶段:2014年 6月底前，新厂房建成； 

第二阶段:2014年 7月底前，启动生产性机器设备搬迁工作； 

第三阶段:2014年 11月底前；完成生产性机器设备搬迁工作； 

第四阶段:2014年 12月底前，所有可搬迁设备搬迁完毕，房屋腾空。 

(六)违约责任 

1、甲、乙、丙三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有关条款时，应及时以书面材料

向对方提出解除或更改意见，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甲方违约的，甲方应向乙、

丙方支付收购补偿款 10%的违约金；如乙、丙双方或其中一方违约的，乙、丙双方应

返还甲方已支付的收购补偿款，违约方按收购补偿款 10%赔偿给甲方，并承担连带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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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丙双方或其中一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向甲方交付腾空后的土地、房产、不

可搬迁设备等的，乙、丙双方或违约一方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甲方已支付收购

补偿款的利息，并按日向甲方支付已支付收购补偿款 3‰的违约金。如超过时间 60

日，乙、丙双方或其中一方仍不能交付土地、房产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

丙双方返还全部补偿款，乙、丙双方或违约一方应赔偿因违约所造成的所有损失。甲

方如不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收购补偿款的，自滞纳之日起，甲方按日向乙、丙双方支

付应当支付收购补偿款 3‰的违约金。如超过时间 60 日，甲方仍不能支付收购补偿

款的，乙、丙双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2、因不可抗力影响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三方可通过协商解除合同。 

（七）争议解决方式：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争议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可向无锡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四、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本次退城进园的搬迁，可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威孚高科长期租用产业

集团位于人民西路 107 号的土地），有利于公司内部资源的整合，对公司生产经营和

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公司将在收到搬迁补偿款项后以及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五、备查文件  

1、《无锡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锡收储合（2013）2 号；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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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0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